参加连锁配送为农服务网络协议书

    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(或代表)：

    住址：

    开户行：    

    联系方式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(或代表)：

    住址：         旗(县、区)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(镇)    村    社

    身份证号：

    开户行：

    联系方式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    甲乙双方就乙方参加甲方组建的连锁超市配送网络相关事宜，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：

    第一条：乙方自愿参加天丰农资连锁超市网络，并申请入网，经甲方审查批准，条件

合格的方能成为其网络成员，并由甲方发给相关证件，以确认其身份、地位和相应的待遇。

    第二条：甲方要为乙方提供其所需的所有商品和相应的技术及信息服务。甲方所

提供的商品要保证质量，保证全市统一价，保证相应服务。技术和信息服务要全程(产

前、产中、产后)跟踪，并做到及时、无偿或低费。甲方要对乙方及农产进行宣传和服务，

并开展工业品下乡和农户进城购买等多方服务。

    第三条：乙方要遵守超市制定的各项制度，积极参加甲方组织的各级各类宣传及业

务活动，完成各级连锁机构下达的任务。

    第四条：双方都要遵守超市中心站、点制定的各项“商品供应、销售、周转、结算规

定”，各类“技术服务制度”，各类“信息服务规定”与“工业品连锁配送实施办法”，“农副

产品委托代购、代销若干规定”等相关文件，并严格执行。

    第五条：乙方在完成年度指标和重大专项任务后，甲方要予以表彰奖励。乙方在具

体履约过程中弄虚作假、欺骗组织或无正当理由对甲方下达的统一任务顶着不办或拖

延应付，并造成损失和社会影响，甲方可做出批评、通报批评、警告甚至除名、取消参网

资格的处理。

    第六条：甲方要按照本协议约定，为乙方提供全面的、长期的、保质保量的服务。供

应商品或代销农副产品的价格，严格按约定办理。技术服务、信息收费，以无偿和低费

为原则，免费项目要占到服务总项目的1／3以上，低费项目要占到服务总项目的1／3以

上，协议收费项目不得超过服务总项目的1／3。价格要公开，收费要公示。

    第七条：甲乙双方有一方违约，给守约方造成负面影响和损失时，要先进行民主协

商，争取自行调解；调解不成时，可向上一级连锁机构和本行业组织申请组织调解。组

织调解无效，可提请辖区县、市人民法院进行法律裁决。

    第八条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    第九条：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和中介方(公证或担保方)各执一份。

    第十条：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订立补充文书。

    甲  方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(盖章)：

    代表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(签字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